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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的体无自由观和康德的先验自由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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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弼和康德都不约而同地通过对整体世界进行“本体”和“现象”的二重划分，以“自由的存在统摄不自由的
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来解决人的自由问题。尽管二者对于“本体”和“现象”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殊途同归，在人的自由问

题上，他们一致认为人因其单纯的现象性而不自由，因其本体性而自由。在王弼那里，自由就是“体无”，以无统有。在

康德那里，自由是实践理性中的先验存在，自由就是自律。至于作为公设存在的“圣人无累”“上帝存在”“灵魂不朽”则

是人实现自由的外在引导和保障。进而，二者又从“人”的自由，过渡到“国”的自由，力图建立一个自由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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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和康德所处的时代都是人自由缺失的时代。在王弼之前的东汉末期，儒学被经学化，走向繁琐

复古，同时政治集团内部斗争尖锐，再加上连绵不断的战祸，生命备受屠戮，读书人的信仰开始遭到怀疑

和挑战，以致士人难以安身立命，无以在现实中寻求自我的价值和自由。在康德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

突飞猛进，人们弘扬科学理性，认为自然因果律不仅是自然的普遍规律，也是社会和整个人类普遍规律。

在此前提下，人是一个自然存在物，他没价值，更没自由可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两位哲学家都自始

至终坚信人的自由是存在的，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必须从理论和哲学的高度加以思考，以期回答

并论证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从对整体世界进行“本体”和“现象”的两个划分，以“自由

的存在统摄不自由的存在”为前提和基础来解决这一难题的。

１　“自由的存在统摄不自由的存在”的得出
“自由的存在统摄不自由的存在的得出”是从王弼和康德对世界进行二重划分开始的，它是二者解

决人自由难题的前提。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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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弼那里，整个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以及无形无象的本无世界，并且本

无世界统摄现象世界，他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１］６４７“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１］３１在康德那里，

世界仍然被划分为两个世界：物自体世界和现象世界，物自体世界也统摄现象世界，他说：“我承认在我

们之外有物体存在，……但是由于它们的影响作用于我们的感性而得到的表象使我们知道它们，我们

把这些东西称之为‘物体’，这个名称所指的虽然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的现象，然而无论如何，它意味

着实在的对象的存在。”［２］５０－５１尽管物自体世界是不可知的，但现象世界终究是因为物自体世界的存在

而存在。

这样，在对现象和本体进行二重划分，得出本体世界统摄现象世界之后，王弼和康德也必然循着这

一思路去解决自由的难题。尽管二者对于现象和本体的理解不尽一致，但殊途同归，他们都通过论证得

出了“自由的存在统摄不自由的存在”的结论。

在王弼那里，“无”是归属于“一”和“静”的。他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

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１］５９１又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

静，是物之极笃也。”［１］３６正源于此，“无”便是绝对自由的，它“周行无所不至而不危殆”［１］６３“无形无象，

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１］３１而“有”则是一种客观的实存，它包含着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

存在物，是属于“器”或“用”的领域，是有缺陷不自由的，他说“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１］９５既

然如此，自由之“无”必然统摄不自由之“有”，他说“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

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１］１“无”和“有”之间的关系就像母与子的关系，

“无”始终采取着无声无响、悄无声息的方式“成济万物”，万物也就是在本体“无”这种自主自觉的生发

行为中自然成形。

在康德那里，作为本体的“物自体”则是 “多”和“不可知”的。物自体不仅包括作为构成现象杂多

后面的那些物体，而且还包括上帝、世界和灵魂这样的理性存在，它们“只能思之，不能知之”。同时“物

自体”也是不可知的，“这些物本身可能是什么样子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２］５０－５１，人们若要去认识这些

理念（灵魂、世界和上帝），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先验幻相”。这等于说“物自体”是没有限制和规定性

的。而至于现象界则是被规定着的，一方面，自然事物是一种必然性的存在，它服从于自然律；另一方

面，现象也是由人产生的，现象“并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指一种主观的感觉

表象”［３］１３１。他又说：“我们是把自然界仅仅当作现象的总和，也就是当作在我们心中的表象的总和来

认识的。”［４］９２故而，现象总是被限定着的，自由自然很难存身于此。物自体世界尽管是“多”和“不可

知”的，但却没有被限定，这也就给自由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也就可以在这一片不可知的领域去设定自

由的存在，让它去统摄现象界中那些不自由的存在。

最终，王弼和康德便一致得出了“自由的存在（无、物自体）统摄不自由的存在（有，现象世界）”的

结论，这正是他们解决人自由难题的基本前提和思路。循着这一前提和思路，他们开始彻底反思人在现

象层面的不自由性。

２　人因其单纯的现象性而不自由
王弼这里所说的现象（有），不仅包括自然现象，还包括社会现象。王弼对人在现象界的不自由性

的描述是从自然事物在自然界的不自由性开始然后进一步过渡到人在社会领域的不自由。

在王弼看来，自然存在物是有形有象的存在，它们在生成以前，就已经被先天的形式所规定，在后天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们是不可能跳出这种形式和框架的。他举例说：“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

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声者，非大音也。”［１］１９５自然界的具体

存在物，即使它们拥有雷电、疾风一样快的速度，它们跑得再快，仍然是有某个极限的，是被规定着的。

他又说到：“夫奔电之疾犹不足以一时周，御风之行犹不足以一息期。善速在不疾，善至在不行。故可

道之盛，未足以官天下；有形之极，未足以府万物。”［１］１９５－１９６

既然自然物在自然界中是不自由的，那么人在社会领域同样是不自由的。首先，人在本质上仍然是

一种自然存在物，他是有规定性的，具体的。因此，这也就使得他如同其他存在物一样，本身就是不自由

的。同时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也生活在整个人类社会之中。他就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工具化的存

在诸如仁义道德，礼法制度等的制约和束缚，因而，也是不自由的。他论证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

义，失义而后礼也。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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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前人而识也，即下德之伦也。竭其聪

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虽德其情，奸巧弥密，虽丰其誉，愈丧笃实。劳而事昏，务而治?，虽竭

圣智而民愈害。”［１］９４－９５社会上的仁义道德，礼法制度，智慧谋略等都对人的自由起着巨大的限制和约束

作用，它们就像一对无形的镣铐，时时刻刻牢牢地套在人的双手双脚之上，让人举步维艰。于是，在看清

了这样的本质之后，王弼又进而对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认为这些学说中的具体存

在是限制人自由的罪魁祸首。他批判道：“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

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俭物，巧

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乘违必作；杂以乱必兴。”［１］１９６

在康德那里，人在现象界同样是不自由的。人的这种不自由性主要是被内外两个因素所限制。外

在的因素是指，人做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他的一生都受到自然法则的制约，人是被他律着的。人和万物

不得不在自然的因果律面前俯首称臣，服从于自然的因果法则。内在的因素则是指，人本身所拥有的先

天纯形式（时间、空间和十二范畴），它们都是存在于人的理智中的先验法则，“无此主观条件（时空）对

象就会什么也不是，那么，你就根本不可能对外部客观先天综合地决定任何事了”［５］４６，“范畴是这样的

概念，它们先天地把法则加诸现象和作为现象的自然界之上。”［６］１６３。知识的形成就是：时空这样的先天

直观形式被运用到作为表象的感性材料上，从而形成感性直观，然后知性再把范畴运用到感性直观上，

从而形成具有客观有效的知识。换言之，知识的形成是后天经验材料和先天直观形式的结合，“没有直

观，在任何地方就都没有任何客体能够被给予我们，因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综合地认识。”［７］４８尽管

康德说“人为自然立法”，但也正因为“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必然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之中。”［８］２８６

这种在理智之中的最高法则却反过来成了限制和约束我们认识自由性的内在枷锁。同时，人在认识领

域的不自由性不仅表现在人受着内在法则的制约和限制，同时还表现在人在认识层次上的局限性。人

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物自体。物自体本身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如若试图去认识做为先验理

念的上帝、宇宙、灵魂，就会犯下“先验幻相”的错误。这也就等于说，从认识论层面讲，人是不自由的。

这样，王弼康德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人在现象领域受着种种的限制，是不自由的，他既因为内在的局

限而难以自由，又因为外在的他律而不能自由。既然如此，为了获求自由，人就不能单纯的停留在现象

层面，他应该在本体领域去寻找答案。

３　人因其本体性而自由
既然王弼深切地体会到人在现象界中的不自由性，那么人的自由又何在呢？王弼的回答是：在本体

界。在他看来“天下万物以无为本”，而“无”又是绝对自由的，所以在方法论上就要“（崇本）息末”→
“以无为本”→“（举本）统末”。现象界纷纭复杂，难以把握，是具体而有缺陷的，所以首先要摆脱现象
界的束缚，回归“本无”，“以无为本”，进而在“约以存博，简以济众”的基础上，再回归到现象界，“举本

统末”。而这应用到人的认识和性情欲上就是要：“得意忘象”→“触类为象”→“和义为征”和“情发于
言”→“性其情”→“欲而不迁”。

首先，“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１］６０９当然，做到此还不够，人还

得在“得意忘象”的基础上“触类为象”，进而“和义为征”，他说“触类可为其象，和义可为其征。义苟在

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为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１］６０９人只有

在把握了现象、语言背后的“意旨”，并随时能够根据“意”的本旨，去推知和把握到千变万化的物象，才

会在认识上达到真正的自由。其次，人的言行都是人内在情感的表露，“情发于言”［１］６３０，“情动于中而

外形于言”［１］６３１。情如果得到“正实”的话，那由此而生发的语言和行为也是不会有偏误的，是自在的。

但情必须受制于性，他解释道：“不性其性，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

邪也。”［１］６３１而 “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迁，故云远也；若欲而不迁，

故曰近”［１］６３１－６３２。如果能“情近性”“性其性”，即使有“情欲”，那也是无妨的。

进而，王弼又提出了“圣人体无无累”的绝对自由说。他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

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１］６４０可以看出，圣人是真正逍遥自在

的。而圣人统治的国度就是 “自然之国”。在这个国度中，一切人都“因自然之性”，顺从自然。统治者

“以无为为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１］１６４。老百姓无欲无求，“不贪货赂”，“安其所居”，返璞归真。

整个社会是一种“治之极”的和谐状态。这就像老子所描述的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在这里，人是自由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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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的。

与王弼一样，康德对人在现象界的自由性是持否定态度的。人的真正自由应源自本体界。他说：

“我的出发点……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人有自由；以及相反：没有任何自由，在人那里，一切都是自

然必然性。’”［９］２４４康德清楚地认识到，人在现象领域难以自由，他是被他律着的。因此，为了解决人的

自由难题。康德独辟蹊径地将人的理性一分为二：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自由就存在于实践理性之中。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先验自由”这一范畴，他说：“纯粹实践理性是存在的，并且出于这个意

图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凭借这种能力，先验自由从现在开始也就确立起来。”［１０］１先验自由本身

只有超验的性质，摆脱了经验的束缚，与经验世界无涉，是绝对自由的，故而它是实践理性的基础之所

在，“没有自由的先验理念，实践就会是盲目的，因而不成其为实践，所谓实践的自由无非就是对先验的

自由所包含的内容的实践”［１１］。

而在实践自由中，最重要的一个范畴便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由实践理性中的先验自由所

产生，“一个自由意志，独立于法则的质料，却仍然必须在法则中找到一个规定根据。但是，除了法则的

质料之外，在法则中所包含的就无非是立法的形式了。因此，立法的形式只要包含在准则中，它就是惟

一能够构成意志的一个规定根据的东西。”［７］３１自由意志是自己立法，自己守法的，它摆脱了外在的他

律，因此自由的真正内涵就在于是人服从自由意志所颁布的道德律令，自由就是“自律”。“道德法则所

表达的，无非是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７］３６换言之，自由意志以绝对命令的形式颁布着道德律令，服从

这种命令就是“自律”，也就是自由。

进而，如王弼一般，康德又表达出一种纯粹绝对自由的状态———“任性的自律”，他说：“在最为充足

的理智中，任性就正当地被表现为不可能有任何不同时能够在客观上是法则的准则。”［７］３６当感觉不到

律令的强制，却又自主自觉服从于道德法则，那便是“任性的自律”，“任性的自律”就是“任性的自由”，

即绝对的自由，这可能只有上帝才能达到。而又加之人作为一种自然物，受自然律限制，生命早晚会逝

去，自然难以自由。所以，在设定意志自由之后，康德又设定了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上帝统治的国度

就是“目的之国”，在这一国度中，人们按照意志自律的原则自己立法，自己守法，行道德之事，而灵魂不

朽、上帝存在则是这一切的可靠保证。也正源于此，这一国度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自在的目的存在。

４　结语
王弼和康德通过对“人因其本体性而自由”的具体阐述，回答并论证了人的自由难题。其实，这也

就回到了“自由的存在统摄不自由的存在”这一前提和基础之上来。实际上，人就是这样的自由存在，

应当去统摄那些不自由的存在，因此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以人为本体的自由观。而又因为他们对于自

由的理解和解决思路的差异，所以又可以把王弼的自由观叫做“体无的（本体）自由观”，把康德的自由

观叫做“先验的（本体）自由观”。通过这两种自由观的对比，笔者也期望为当今人们反对“异化”，探寻

人真正的自由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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